附件
第二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三十七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攀枝花市落实第二轮四川省生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清单》第三十七项整改任务：2019年攀枝花市土壤环境监督性监测252个监测点位中63个超标，占比达25%。

	整改责任单位
	东区政府、西区政府、仁和区政府、米易县政府、盐边县政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
	对土壤环境质量超标点位实施安全管控。

	整改措施
	1.2021年12月前督促土壤环境监督性监测超标的园区和企业开展溯源工作。根据溯源结果，采取科学可行的管控措施，防止土壤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

2.对土壤超标区域禁止种植食用农产品。

3.对需要开发利用、新建项目的区域，必须完成土壤修复，达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能投入使用。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东区：已完成所有超标点位的溯源工作，根据溯源结果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涉及超标点位的相关责任公司已分别对各自土壤超标区域及周边进行排查，无种植食用农作物情况；东区不涉及土壤超标地块开发利用的情况。

西区：已完成所有超标点位的溯源工作，制定整改方案并实施；涉及超标点位的相关责任公司已分别对各自土壤超标区域及周边进行排查，无种植食用农作物情况；西区不涉及土壤超标地块开发利用的情况。

仁和区：已完成所有超标点位的溯源工作，根据溯源结果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涉及超标点位的相关责任公司已分别对各自土壤超标区域及周边进行排查，无种植食用农作物情况；仁和区不涉及土壤超标地块开发利用的情况。

米易县：已完成所有超标点位的溯源工作，根据溯源结果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涉及超标点位的相关责任公司已分别对各自土壤超标区域及周边进行排查，无种植食用农作物情况；米易县不涉及土壤污染超标地块开发利用的情况。

盐边县：已完成所有超标点位的溯源工作，根据溯源结果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涉及超标点位的相关责任公司已分别对各自土壤超标区域及周边进行排查，无种植食用农作物情况；经排查，盐边县需开发利用、新建项目的地块仅有攀枝花益攀工贸有限公司一个地块，根据《攀枝花市益攀工贸有限公司疑似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攀枝花市益攀工贸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满足规划用途（第二类用地）的环境质量要求，属于非污染地块，可以投入使用。

钒钛高新区：已完成所有超标点位的溯源工作，根据溯源结果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涉及超标点位的相关责任公司已分别对各自土壤超标区域及周边进行排查，无种植食用农作物情况；钒钛高新区不涉及土壤污染超标地块开发利用的情况。


